
 联 合 国   A/CN.9/WG.III/WP.58

 

大  会  
Distr.: Limited 
16 November 200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V.05-90010 (C)  GY    231105    241105 
*0590010*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三工作组（运输法） 
第十六届会议 
2005年 11月 28日至 12月 9日，维也纳 

 

 

运输法：拟定[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公约草案 

 
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关于在公约草案管辖权一章第 75 条草案中列入有关“港

口”的提案 
 
秘书处的说明 
 
 在第三工作组（运输法）第十六届会议上，工作组预期将依据秘书处的一

份说明（A/CN.9/WG.III/WP.56），继续进行[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公
约草案的二读。为了筹备召开该届会议，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于 2005 年 11 月 15
日提交了一项关于在公约草案管辖权一章第 75 条草案中列入有关“港口”的提
案，供工作组审议。该提案案文作为本说明的附件按秘书处收到时的原样予以

转载。 
 
 
 
 
 
 
 
 
 

_____________ 
   * 本文件的迟交是由于该提案提交秘书处的日期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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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在第 75 条中列入有关“港口”的好处 

 
1. 目前拟定的允许原告在装货港或卸货港对承运人提起诉讼的第 75(c)条被置
于方括号中。美国认为，应当去除方括号并保留方括号中的文字。

1 

2. 认识到与这一问题最为相关的背景情况十分重要。2
对于传统的港到港运

输，装货港即收货地，卸货港即交货地。因此，第 75(c)条一般来说不具相关
性，因为第 75(b)条已经涵盖了这些地点。3

只有在装货港与收货地不同或者卸货

港与交货地不同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才显得重要。因此这一问题在门到门合同

下十分重要（，在港到门和门到港合同下，重要性次之）。 

3. 当双方订立门到门合同时，将装货港和卸货港作为可供选择的法院地符合
双方利益。这对于货主的好处十分明显。如索赔人希望在一个港口起诉承运

人，提供这一选择将是有好处的。如索赔人不希望在一个港口起诉承运人，则

其可以作出另一种选择（在清单上列入港口将没有任何害处）。 

4. 对承运人的好处不那么明显，但也是实际存在的。尽管承运人决不希望受
到起诉（或者无法做到时，希望仅仅在法院地选择条款指定的地点受到起诉，

参照上文脚注 2），但是承运人如果在索赔人的法域受到起诉，则承运人一般人
愿意在货物经过的港口受到起诉，而不是在货运代理人接收或交付货物的一个

内陆地点受到起诉。在第 75 条清单中列入有关港口，并不保证诉讼将在该港口
提出，但是从第 75 条清单中排除有关港口将使得无法在该港口提起诉讼。在双
方都希望在一个港口进行诉讼时，除非有关港口列在清单上，否则双方都可能

受到约束，必须在一个内陆地点进行诉讼。 

5. 双方当事人之所以常常希望在一个港口而不是在一个内陆地点进行诉讼，
其背后有一系列实际原因。实际上，损坏更可能在一个港口发生，因为货物在

装卸时更容易受到损坏。尽管货物可能在海上发生灭失（或在火车出轨或卡车

相撞事故中受到损坏），但是货物损坏更多发生在装卸操作中。即使货物不在

装卸期间发生情况，货物也更可能从（更可能是在一个港口地区的）仓库中被

盗窃，而不是从公海或行驶中的卡车或火车上被盗窃。如货物在港口发生灭失

__________________ 

 1 这与我们在 A/CN.9/WG.III/WP.34 第 30-31段中提出的立场基本相同。在本文件中，我们更详
细地解释了我们的分析。 

 2 此外必须记住，只要可以完全执行排他性法院地选择条款，这一问题就基本不相关。根据美
国的提案，总量合同中的法院地选择条款是可执行的，并且在特定条件下对第三方具有约束

力。在这方面，第 75 条清单中列入哪些地点没有任何关系。（美国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案最初
是在 A/CN.9/WG.III/WP.34第 34和 35段中提出的。A/CN.9/WG.III/WP.56第 95条载有经过修
改的（折中）重复提法。A/CN.9/WG.III/WP.56 第 76 条（其目前写法为美国所反对）也涉及
排他性法院地选择条款的可执行性问题。 

 3 如第 75(b)条被限制在“合同规定的”地点，而第 75(c)条系指实际港口，则可能产生不一致
之处。美国不反对修订第 75(c)条以涵盖合同规定的港口。实际上，目前使用的多式联运提单
通常标明预定的装货港和卸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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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损坏，则在那里解决纠纷对于各方都更为方便，因为双方都更容易获取证人

和其他证据。 

6. 如货物在港口发生灭失或损坏，则履约方（如搬运公司或港口经营人）通
常负有责任。因此货主将希望同时向负有合同义务的承运人和对其实际造成的

损坏负有责任的履约方提出索赔。根据第 77 条，港口可能是索赔人可以对履约
方提起诉讼的唯一地点。港口通常是索赔人可以针对双方提起单一诉讼的唯一

地点。不过如果有关港口没有列入第 75 条的清单，则可能找不到可以提起单一
诉讼的法院地，因此需要为解决一起单一纠纷提起多重诉讼。 

7. 即使货主选择仅仅针对承运人提起单一诉讼，承运人也可能希望力争过失
履约方共同承担或赔偿损失。承运人可以（利用该法院地法律规定的任何程序

机制）将过失履约方列为其他被告或第三方被告，这样最为有效。在许多法律

制度中，这只有在原法院对过失履约方拥有管辖权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这在

诉讼是在港口待审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做到，但这种情况只有在港口被列入第 75
条清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根据新的公约规定发生。 

8. 即使履约方的可能的赔偿责任并不使该港口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法院地，在
一个港口提起诉讼通常也是符合双方利益的。拥有海事案件专门知识的律师更

有可能在一个港口或其附近执业，拥有海事问题专门知识的法官更可能在对港

口拥有管辖权的法院坐审。当然，并不是世界上每一个港口都拥有与世界主要

航运中心同样的海事方面的法律和审判专门人才。但这并不是这里要考虑的选

择。即使某一港口的海事方面专门人才低于标准，也仍然要比内陆收货地或交

货地的海事方面专门人才要强。 

9. 最后，清单中省略有关港口可能影响到法院管理其自身诉讼案件的能力。
在美国，不方便审理的法院原则允许法院在适当情况下将案件移交更适于就有

关问题作出裁定的另一个法院。但是这一选择仅仅在更方便的法院拥有管辖权

的情况下才可以，如港口没有列入第 75条清单，则可能无法提供这一选择。 

 
 


